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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老神在在專案--「全新常青傷害保險」不用檢查身體就能投保! 
50～75 歲專享意外險（依約最高可續保至 80 歲） 
 
本商品為友邦人壽全新常青傷害保險 97 年 11 月 07 日美壽台字第 970462 號函備查。98.08.27 友邦台字第 980191 號函
備查。99 年 5 月 1 日依 99 年 2 月 10 日金管保品字第 09902522151 號令修正。給付項目：身故保險金、殘廢保險金、重
大傷殘保險金、傷害醫療保險金、大眾運輸傷害賠償保險金、重大燒燙傷保險金、傷害住院手術保險金、喪葬費用保險金。 

 意外傷害住院手術保險金 
因 意 外 傷 害 事 故 (註 1)致 住 院 動 手 術 者，可 獲 得 最
高 保 額 5%的 手 術 理 賠 給 付 （ 註 2）； 若 因 同 一 意
外 事 故 接 受 2 項 手 術 治 療 時 ， 僅 給 付 其 一 項 較 高
級 的 手 術 保 險 金 。  

 意外殘廢保險金 
因 意 外 傷 害 事 故 致 成 1~11 級 殘 廢 者 ， 保 額
5%~100%的 殘 廢 保 險 給 付 。  
 重大傷殘保險金(以一次為限) 
因 意 外 傷 害 事 故 致 成 1~6 級 殘 廢 者 ， 除 上 述 意 外
殘 廢 保 險 金 外，另 可 依 約 領 取 每 個 月 保 額 1%的 重
大 傷 殘 保 險 金 ， 保 證 領 取 100 個 月 ， 讓 生 活 不 致
於 因 為 意 外 而 失 去 經 濟 來 源 。  

 意外身故保險金 
因 意 外 傷 害 事 故 致 身 故 者 ， 本 公 司 給 付 身 故 保 險
金 ， 保 障 遺 族 生 活 。  

 重大燒燙傷保險金 
因 意 外 傷 害 遭 受 重 大 燒 燙 傷（ 註 3）， 可 獲 得 保 額
25%的 給 付 。  

 不限次數的意外傷害住院給付 
因 意 外 傷 害 事 故 住 院 ， 可 獲 每 日 保 額 0.1 %的 住

院 給 付 理 賠 金 ， 每 次 傷 害 最 高 可 領 90 日 。  

 骨折未住院給付 
因 意 外 傷 害 事 故 蒙 受 完 全 骨 折 但 未 住 院 治 療 者 ，
本 公 司 按 條 款 所 列 骨 折 別 之 完 全 骨 折 日 數 乘 以 日
額  (保 額 0.05%)給 付 骨 折 未 住 院 日 額 保 險 金  
(註 4)；若 同 時 蒙 受 2 項 以 上 骨 折 時，僅 給 付 一 項
較 高 等 級 的 醫 療 保 險 金 。  

 搭乘國內交通工具，保障提高為 3 倍 
以 乘 客 身 份 搭 乘 國 內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如 公 車 、 火
車 、 捷 運 或 飛 機 時 ， 因 意 外 傷 害 事 故 所 致 之 身 故
或 殘 廢 保 險 金 保 障 自 動 提 高 為 3 倍 。  

 投保本商品還可享居家生活諮詢服務。 
註 :1.本 契 約 所 稱 「 意 外 傷 害 事 故 」， 係 指 非 由 疾
病 引 起 之 外 來 突 發 事 故 。 2.治 療 項 目 如 為 清 創 或
縫 合 且 清 創 、 縫 合 之 傷 口 大 於 五 公 分 (含 )時 ， 按
保 額 的 0.5%給 付 傷 害 住 院 手 術 保 險 金 。 3. 指 二
度 燒 燙 傷 面 積 大 於 全 身 20%、 三 度 燒 燙 傷 面 積 大
於 全 身 10%、 或 顏 面 燒 燙 傷 合 併 五 官 功 能 障 礙
者 ）。 4.如 為 不 完 全 骨 折 者 ， 則 按 完 全 骨 折 日 數
1/2 給 付 ； 如 為 骨 骼 龜 裂 者 ， 按 完 全 骨 折 日 數 1/4
給 付 。  

◎ 為您量身訂作的個人保障專案(配偶同時投保，其表定費率較主被保險人省 10%) 單位：新台幣/元 

保障範圍及給付標準 計畫一 計畫二 計畫三 

保額 1,000,000 2,000,000 3,0 00,000 

意外身故給付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意外殘廢給付                   
(依殘廢等級給付保額 5%~100%) 50,000 ~ 1,000,000 100,000 ~ 2,000,000 150,000 ~ 3,000,000

凡於保險期間，以乘客身份搭乘國內水陸空大眾運輸交通工具，造成之傷害事故，以上理賠金額自動提高為三倍。

意外傷害住院給付(保額 0.1 %) 
(依實際住院日數給付,每次傷害最高
給付 90 日) 

1,000/日 x 90 天=90,000 2,000/日 x 90 天=180,000 3,000/日 x 90 天
=270,000 

重大燒燙傷給付(保額 25%) 250,000 500,000 750,000 

意外重大傷殘保險金 (保額 1% x 
100 個月) 

10,000/月 x100 個月
=1,000,000 

20,000/月 x100 個月
=2,000,000 

30,000/月 x100 個月
=3,000,000 

意外骨折未住院治療(保額 0.05%) 
(以大腿骨頸完全骨折日數六十天為
例) 

500/日 x 60 天=30,000 1,000/日 x 60 天= 60,000 1,500x 60 天= 90,000

意外傷害住院手術給付 
(保額 5%或 0.5%) 最高 50,000 最高 100,000 最高 150,000 

月繳保費(主被保險人/配偶) 660/ 594 1,320 / 1,188 1,980/ 1,782

年繳保費(主被保險人/配偶) 7,500/6,750 15,000/13,500 22,500/20,250 
 
 
 
 

注意事項：1.本簡介僅供參考，詳細內容請參閱保單條款之規定。2.友邦人壽資訊公開說明文件依法登載於友邦人壽網站供消費者查詢, 消費者亦可至友邦

人壽查閱下載或索取書面文件。3. 因保單條款所載之除外責任及投保前已發生之疾病或意外將不予理賠。4.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地址：台北市敦化南路二段333號17樓。5. 實際之投保規定請依投保當時友邦人壽公告之相關規定辦理，且友邦人壽保有最終承保與否之權利。6.
本公司免費服務(申訴)專線：0800-012666。7.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要詳細了解本商品之附加費用或其他相關資訊，請洽

友邦人壽客服中心(免付費電話: 0800-012-666)或網站www.aiaco.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保費試算】※以目前投保金額         萬元為例 →         保費 NT$         元 

(每年繳交保費 NT$         元/平均每日繳交約保費 NT$_        元) 

投保專線：                   服務專員： 


